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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农发〔2019〕21 号 

 

 

关于实施政策性粮食烘干机保险工作的通知 

 

各镇（街道）财政所、各水利农机管理服务站、高新区财政局、

临港经济开发区财政局，各有关保险机构： 

根据省农险办“关于印发《江苏省粮食烘干机保险条款费率

（试行）》的通知（苏农险办发〔2018〕6 号）、江阴市政府办公

室“关于印发《江阴市政策性农业机械保险实施办法》的通知”

（澄政办发〔2018〕92 号）有关规定，为更好发挥政策性农机保

险对促进农机安全生产、提升农机化发展水平的积极作用，现就

 

文件 江阴市农业农村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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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市实施政策性粮食烘干机保险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保险对象与范围 

本市范围内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

所拥有粮食烘干机械设备（简称粮食烘干机）。 

二、保险标准、保险金额与责任限额 

类型 
财产保险 

保险限额（万元） 
责任保险每次每人
赔偿限额（万元） 

年付保费（元） 

单台套批处理量 20 吨以下
（含）的批式循环粮食烘干
机 

12 20 600 

单台套批处理量 20 吨以上
50 吨以下（含）的批式循
环粮食烘干机 

18 20 700 

保险合同对保险期间内无事故、无赔款的投保农民和农机生产经营组织在续保

时享受保费减收优待，按上述费率中年保费单台套减收 100 元。 

三、保险保费补贴比例与补贴方式 

粮食烘干机保险保费财政补贴比例为 90%（其中省级 20%、

市、镇（街道）两级补贴比例按市政府文件规定执行）；保费补贴

采取“全额投保年终返还”方式进行，即投保时，投保人全额缴

纳保险费，当年 12 月底财政将补贴部分返还给投保人。 

四、补贴资金申领支付 

保险承保结束后，各镇（街道）水利农机管理服务站向市农

业农村局报送粮食烘干机保险投保清册（含电子文档）。市农业农

村局审核汇总后向市财政局提出保费补贴申请。财政局复核后，

将省、市级补贴资金拨付至各镇（街道）财政所。各镇（街道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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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所将上级补贴资金连同本级应承担的部分一并拨付给投保

人。 

五、保险事故处理 

发生保险事故后，保险承办机构接到报案，应及时通知市农

业农村局，按各自职责进行现场勘察、责任认定、定损理赔。重

大案情应及时报告无锡市农业农村局。保险事故理赔结束后，保

险承办机构应将事故及理赔具体情况告知市农业农村局。 

六、工作要求 

农机保险是农业保险和强农惠农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政策

性强、涉及面广，关系到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。为此，各有关部

门要切实加强协调，强化组织实施工作，确保政策落到实处。 

农机管理部门要加强对农机保险工作的组织领导，加大宣传

力度，引导农民积极参加农机保险，要明确专门机构和人员，制

定工作方案，协助农机户投保，监督保险承保机构做好理赔等相

关工作；财政部门要及时安排政策性农机保险专项补贴资金，积

极做好补贴资金管理，及时审核拨付补贴资金，定期开展补贴资

金监督检查，严肃查处骗取、套取保费补贴行为；农机保险承办

机构要抓好农机保险工作的实施，规范承保理赔程序，每年定期

向市农业农村局、财政局上报承保、理赔报表。 

特此通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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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 

 

 

 

江阴市农业农村局             江阴市财政局 

2019 年 4 月 25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江阴市农业农村局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9 年 4 月 25 日印发 


